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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稿 

 

 

離島區社區重點項目(銀礦灣項目)工作小組 

2017 年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 2017 年 7 月 3 日(星期一) 

時間： 上午 11 時 

地點：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20 字樓 

離島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黃文漢先生 （召集人） 

周玉堂先生, SBS, BBS  

余漢坤先生, JP  

余麗芬女士 

 

應邀出席者 

鄭昌和先生  利安顧問有限公司 高級建築師 

梁浩新先生   艾奕康有限公司   高級工程師 

羅麗珍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2 

侯穎文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1 

郭家裕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 1 

陳冠宏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經理(泳灘)離島區 1 

 

列席者 

李炳威先生, JP 離島民政事務處  離島民政事務專員 

莊欣怡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 

黃秀芬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項目經理(工程) 

 

秘書 

李琦恩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發展)2 

 

因事缺席者 

周浩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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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辭 

 

  工作小組召集人歡迎各議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會議，並介

紹應邀出席者。 

 

2. 小組成員備悉，周浩鼎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I. 通過 2016 年 11 月 8 日離島區社區重點項目(銀礦灣項目)及(榕樹灣

項目)工作小組的聯合會議記錄 

 

3.  小組成員沒有提出修訂建議，並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錄。 

 

II. 銀礦灣項目的最新進展 

(文件 SPS 1/2017) 

 

4.  莊欣怡女士簡介文件內容，包括銀礦灣項目的最新進展及下

一步工作。 

 

5. 鄭昌和先生以投影片進一步介紹工程的進度： 

 

(a) 銀礦灣項目已完成的工序包括設置地盤圍板及告示牌、

拆卸舊有的泳灘建築物及設施、負載測試及地基挖掘工

程等。觀景平台亦已完成負載測試、工地平整及挖掘工

程。因應個別小組成員關注觀景平台堤岸出現海沙流失

問題，觀景平台的結構進行了額外的加固工程。 

 

(b) 餘下的工程包括建造泳灘建築物的地基、上蓋結構建設

和屋宇設備裝置，並裝修泳灘建築物的室內空間，以及

建造觀景平台的結構、戶外燒烤場及休憩處、美化戶外

園景及在沙灘排球場附近裝置戶外電箱等。 

 

(c) 銀礦灣項目工地的土質堅固度較預期為低，因此需因應

工地土質的實際承載力修改地基結構的設計。 

 

6. 余漢坤議員提出以下問題及意見﹕ 

 

(a) 銀礦灣項目是經由區議會撥款及決定的其中一項重點

工程項目，但投影片展示的工地告示牌上並沒有加上離

島區議會的標誌，建議工地的告示牌也應同時顯示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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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社區重點項目中所擔當的角色； 

 

(b) 有關觀景平台的額外結構加固工程，他詢問合約的應急

費用是否足夠應付此額外工程費用，以及整個工程項目

的總開支會否受影響； 

 

(c) 泳灘大樓正進行地基工程，但七月至九月正值雨季，詢

問會否影響工程進度。他表示十分關注工程可否如期於

2018 年第一季竣工。由於梅窩的商戶擔心工程一旦延遲

會影響他們於泳季期間的生意，因此希望在來年泳季前

完成整個工程項目。假如在施工上有任何問題，希望能

在工程完成前得知，及早解決及作出跟進，以免影響工

程的進度。 

 

7. 李炳威先生有以下回應及提問: 

 

(a) 社區重點項目由政府撥款推行，工程款項經民政事務總

署交予民政處監察支出，並非由區議會撥款中支付。告

示牌是參考其他區的做法而製作，會列出有關工程承建

商及負責政府部門的資料，供市民作查詢之用。考慮到

區議會在此項工程的重要角色，會後可與民政事務總署

研究是否可在工地告示牌亦加入離島區議會的名稱及徽

號。 

 

(會後註：民政處已安排在工地告示牌加上離島區議會的

名稱及徽號。) 

 

(b) 由於觀景平台涉及額外的結構加固工程，他詢問整個工

程項目是否亦能按工程的預期時間完成。 

 

8. 黃秀芬女士回應，觀景平台的額外加固工程不會影響整個

銀礦灣項目的工程進度。雖然工程顧問已確認原先的設計

在結構上均是可行及符合安全，但考慮到小組成員及地區

人士都十分關注海沙流失的問題，工程顧問已審視觀景平

台的設計，並額外進行加固結構工程。由於這部分的工程

並非預期的工程細項範圍，故需運用工程合約的部份應急

費用，但這不會影響整個工程項目的總開支。考慮到工期

緊迫，加上工程費預算亦有限，故在工程進行期間需盡量

減少改動工程設計，並審慎考慮涉及增加開支或延長施工

時間的額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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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鄭昌和先生補充回應，整體工程進度合乎預期，並會特別

留意額外加固工程的部份。現時泳灘大樓 A、B 及 C 座的

地基建造工程預計可於未來兩個月完成，建造泳灘建築物

上蓋的基本結構則需再多約兩個月的時間。雖然施工期較

短，各項工序均須短時間內完成，加上雨水可能會影響工

程進度，但會與總承建商密切監察施工進展，包括每兩星

期舉行一次會議及每月實地視察工程等。 

 

10. 召集人建議應詳細列明餘下工序的施工時間表，包括動工

及完工日期。 

 

11. 余漢坤議員建議總承建商每兩個月更新施工時間計劃表，

並提交予召集人及小組成員參閱。 

 

12. 黃秀芬女士感謝小組成員協助監察工程的進度，並指總承

建商每兩星期會向民政處提供詳細的工程進度表。如有需

要，可簡化進度表內容並列出餘下工序的主要日期供小組

成員參閱。  

 

13. 侯穎文先生表示希望工程可在預計日期完成，讓建築署、

機電工程署（機電署）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

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後續的工作。他指有關快餐亭的招標時

間最少需要半年，建議如快餐亭位置的工程完成，可盡快

通知建築署及機電署跟進餘下工作。 

 

14. 余漢坤議員建議康文署提供工程完成後的跟進工作所需的

時間。 

 

15. 侯穎文先生表示稍後可就詳細的計劃再作報告。他指如工

程於 2018 年 4 月完工，然後讓建築署、機電署及康文署完

成餘下的工序，預計可約於 2018 年 6 月底至 7 月重新開放

泳灘供公眾使用，而實際時間需按當時情況調整。 

 

16. 召集人請各位備悉銀礦灣項目的最新進展，並請民政處及

工程顧問繼續跟進工程進度。 

 

 

III. 其他事項 

 

17. 莊欣怡女士詢問康文署會否針對觀景平台堤岸海沙流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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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採取措施。 

 

18. 侯穎文先生表示，因在會上才得悉觀景平台堤岸有海沙流

失問題，需要進一步了解實際情況，詢問額外加固觀景平

台結構的工程是否可減少海沙流失。 

 

19. 余漢坤議員指在銀礦灣酒店對出行人路附近的位置，海沙

流失情況一直嚴重，有關政府部門以石籠塞住海沙流失的

位置，防止行人路繼續下陷。行人路上的樹本也需用特別

的物料加以固定，以防倒塌。康文署雖已進行補沙的工作，

但未能解決海沙流失的問題。海沙被沖走後露出石籠的鐵

線，對途人構成危險。他詢問康文署針對以上問題是否有

長遠的解決辦法。 

 

20. 侯穎文先生回應指，余漢坤議員提及的石籠為當時路政署

與時任黃福根議員商討後在泳灘上設置。他指需從整個泳

灘沙面檢視是否出現海沙流失的情況，例如颱風過後，泳

灘沙面或會出現一邊沙較多，另一邊沙較少的情況。但行

人路石籠範圍其實並沒有海沙流失的問題。由於石籠是後

來加設的，海沙不會自然地蓋住石籠。而補沙的措施一般

只為配合泳灘美化用途，對解決海沙流失實際作用不大。

如路政署有特別的措施或計劃，康文署可相應配合。 

 

21. 余漢坤議員建議與路政署及康文署商討長遠的解決方法，

以解決行人路下陷及海沙流失的情況。他建議民政處協助

跟進有關事宜。 

 

22. 召集人詢問小組成員對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的意見。 

 

23. 余漢坤議員贊成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並提議於區議會

會議休會後舉行。 

 

24. 召集人表示可每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下次會議定於 9 月

舉行。 

 

25. 小組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會議於上午 11 時 36 分結束。 

 

 

-完- 


